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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承蒙  大院邀請前來報告海基會業務概況暨

明（111）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各位委員對

於本會之支持，特致上感謝之意。除書面資料外，以

下謹提出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壹、 前言 

政府為因應兩岸民間交流所衍生的問題，於民國

80 年結合民間力量捐助成立海基會，以協助處理兩岸

人民往來相關事務、並謀保障民眾權益為宗旨。本會

主要業務為執行政府委託及授權辦理事項。 

 

貳、110 年度預算已執行情形及計畫實施成效 

   本會 110年度收入預算編列 2億 5,822萬 9千元，

截至 9 月底累計分配數 1 億 7,040 萬 3 千元，依原計

畫項目累計收入數 1億 5,926萬 2千元，執行率 93.46%；

支出預算編列 2 億 7,551 萬 1 千元，截至 9 月底累計

分配數 2 億 241 萬 4 千元，累計支出數 1 億 6,569 萬

7 千元，執行率 81.86%。經費運用均本撙節開支之原

則辦理，並與計畫密切配合。 

    謹臚列重要工作成果如下： 

一、 持續關懷臺商子女及在兩岸留學學生之學習生

活 

在大陸東莞、上海及昆山設立之三所臺商子       

女學校 (以下簡稱臺校 )，發展至今，學生         

涵括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三所臺校 110年

學生總人數已達 5,3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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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臺校學生之關懷與協助，一向列為優

先考量之業務。主要區分為兩大部分：在初中以

下學生，本會與陸委會、教育部共同推動年度計

畫，利用寒暑假學生返臺的機會，舉辦各種活動，

前往臺灣各地，親身探索臺灣之美，增進同學們

對臺灣的認識。對於高中同學，基於同學及家長

們的關切重心轉移至升學等發展，本會從旁協助

三所臺校、教育部、陸委會及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基金會(大考中心)，全力協調大陸各有關主管機

關，在獲得各方協力下，克服兩岸防疫管制措施

之限制，順利維持大陸地區兩個大學學測考場的

正常運作，大幅減輕四百餘位應屆畢業高三同學

及其家長在疫情下返臺應試的負擔；此外，本會

也不時透過三所臺校校務部門及當地臺商協會，

持續關懷同學們的學校生活。 

對於大陸來臺求學的學生，即使北京當局全

面限縮其大學新生來臺就讀，目前仍有六千餘位

大陸學生在臺灣各大學就讀。本會除親赴各校拜

訪陸生輔導部門，了解其面對的相關問題，俾及

時向主管機關反應，協助尋求解決外，也經常與

各校陸生舉行座談、聯誼活動，表達政府及本會

之關懷。 

對於我方在大陸就讀大學的上萬名同學，基

於大陸各地之政策立場與作法不一，我方主管機

關及本會無法與所有同學直接聯繫，本會乃利用

寒暑假期間，約集部分同學代表舉行聯誼，聽取

其在大陸就學之情況以及生活上遭遇的問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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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設法提供可能的協助。 

二、 順應全球企業經營環境巨變，提升對臺商服務內 

涵 

近年來，大陸地區企業經營環境出現巨大變

化，除了大陸政府陸續實施各種稅制、短期要求

提高工資、提高企業環保條件等措施外，面對近

兩年的美、中經貿爭議，更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擴散、中國大陸將對外貿易持續被運用為外交

懲罰手段，以及中國大陸對新疆、香港等地區治

理手段引發主要國家採取經貿手段進行抵制等

因素。 

面對當地經營環境的改變，據臺商反應，他

們近兩年來多數已在積極思考尋求應對方案，包

括是否將未來擴充產線及產能的地點，遷移至中

國大陸以外地區，甚至不排除結束在大陸廠辦之

經營，移往他處尋求產業升級後繼續經營。而我

政府也在 2019 年 7月 1日起實施｢投資臺灣三大

方案｣，方案實施期間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擴散，長時間停留臺灣的臺商為數不少，據他們

向本會反應，希望海基會能協助渠等提供充分的

鮭魚返鄉投資之機會與訊息。本會乃籌組臺商投

資臺灣參訪團，分批前往各縣市實地參訪，迄今

本會已籌組 8團，前往高雄、臺南、嘉義、雲林、

彰化、臺中、新竹、桃園等地參訪，除由縣市政

府詳細介紹當地投資環境，並安排實地參訪當地

相關企業，交流產業經營心得。參訪活動推動以

來，已有數案進行投資或正洽談中，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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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多數贊賞本會推出此項新業務，本會也會持

續辦理。 

三、主動聯繫在臺之大陸配偶，適時提供關懷與協助 

目前居住臺灣之大陸籍(或原籍大陸)之配

偶，人數已超過二十餘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已

融入臺灣家庭，相夫教子，安居於臺灣社會各角

落。然而不容否認，也有少數由於適應、與夫家

相處，甚至丈夫早逝等因素，以至面臨生活或居

留身分等困境，亟待及時的協助。 

本會受政府委託業務之一，即提供在臺大陸

配偶必要的各項協助。本會提供的服務，包括：

從大陸配偶來臺前申請各項文書驗證開始，到抵

達臺灣後辦理文書驗證，本會均利用當面接觸的

機會，告知本會可以隨時提供相關協助的資訊。 

其次，本會開設有緊急服務專線、親子關懷

專線，隨時接聽需要協助的大陸配偶投訴，再由

本會轉介中央或地方相關主管機關提供協助。本

會也聘有 57 位義務律師，為需要協助的大陸配

偶提供專業法律知識，以期確保其應有的權益。 

由於大陸配偶散居臺灣各地，且大多數已融

入臺灣家庭與社會，因此並無集體化連繫之現象，

然而，一旦有急需協助事項，常會透過同鄉、朋

友彼此認識之關係，尋求協助。本會乃結合此一

特性，與移民署、各縣市設立之新住民服務中心  

等合作，並主動與各地大陸配偶聯誼組織聯繫，

共同舉辦活動或座談等型式，連結數十個組織，

形成服務網絡，迄今此一網絡已能即時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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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發生意外事件時，第一時間足以讓本會通

報主管機關提供協助，並透過大陸配偶之群組網

絡安定渠等心情。 

四、維持兩岸民眾各項服務功能，盡力確保民眾權益 

本會設立宗旨在於協助兩岸民眾解決交流

過程中面臨之各類問題，自民國 82 年兩岸簽署

相關協議以來，本會全體同仁始終堅守工作崗位，

兢兢業業提供民眾即時且必要之協助。以本會自

民國 91 年設置的緊急服務專線為例，24 小時均

安排有同仁輪流接聽電話，全年無休，以便能為

面臨緊急情況之兩岸民眾盡速且及時解決問題，

減少民怨，增進兩岸交流之正面作用。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更顯出專線之重要性。 

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民眾面臨的問題，

經常需要兩岸主管機關共同設法提供協助，方能

順利解決。本會一向依據兩岸簽署的協議，以及

本會與大陸海協會、兩岸各級主管機關建立的慣

例與默契，在收受民眾投訴後，均立即通知我方

及對岸相關主管機關了解案情並提供協助。迄今，

對於涉及民眾權益之個案，兩岸主管機關通常會

提供必要協助，對於確保民眾權益至屬重要，對

穩定兩岸基層互動更具有實質意義。 

五、提高民眾接近本會各項服務功能之機會，落實本

會為民服務的設立宗旨 

本會過去提供民眾各項服務，多數採取被動

受理之作業方式，為加強服務功能，本會目前改

採多項措施，提高民眾了解本會服務功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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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在民眾面臨需要之際，可以即時與本會取得

聯繫，獲取最即時、有效的協助。 

首先，去年將本會官網改版，使原本查詢速

度緩慢之官網，在內容架構改變後，提升查閱速

度，同時本會增加官網報導內容，使查閱民眾了

解本會服務範圍與詳情，今年初推出改版後，官

網查閱人數倍增，達到預期目的。 

其次，主動聯繫可能服務之對象群體，包括：

大陸配偶、在臺大陸學生及其就讀學校輔導單位、

大陸臺商及其第二代、臺商子女學校師生及家長

等。透過社群網絡的聯繫，大幅擴增本會於第一

時間得以掌握面臨問題民眾之需求，在若干個案

上，本會同仁均能據以主動聯繫當事人，有效縮

短民眾解決問題之時間。 

參、111 年度業務計畫重點及預算編列情形 

一、一般行政：計編列新臺幣 2 億 1,244萬 1 千元。 

    工作重點為：辦理政府委託事項之人事及行政費 

    用。 

二、文教業務：計編列新臺幣 1,243 萬 8千元。 

    工作重點為： 

（一）持續主動關懷大陸臺商子女就學，並適時協助

解決相關問題。 

（二）對民眾在兩岸交流時面臨之緊急事故，全時候

及時提供協處。 

（三）適切提供國人赴陸旅行應注意事項，避免行程

中滋生困擾。 

（四）持續加強與兩岸旅行業聯繫，並即時有效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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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安全事故，確保民眾權益。 

（五）其他兩岸文教、旅行交流事宜。 

三、經貿業務：計編列新臺幣 997 萬 3 千元。 

    工作重點為： 

（一）持續既有之臺商聯繫服務事項，增加及時向臺

商提供企業經營所需之兩岸最新訊息。 

（二）繼續推動協助臺商投資臺灣之各項服務工作。 

（三）結合專業人士提供臺商經營事業最新之專業知

識與訊息。 

（四）協處臺商人身安全及經貿糾紛個案。 

（五）其他兩岸經貿交流事宜。 

四、法律業務：計編列新臺幣 1,546 萬 9千元。 

    工作重點為： 

（一）依據兩岸協議持續辦理兩岸文書驗證業務，並

優化作業程序，提升服務品質。 

（二）維持會本部聯合服務中心，以及中、南部地區

服務中心服務職能正常運作。 

（三）主動關懷兩岸婚姻特殊個案，適切提供當事人

必要之協助。 

（四）依據協議持續辦理兩岸司法及行政協助事宜。 

（五）其他兩岸法律交流事宜。 

五、綜合業務：計編列新臺幣 1,635 萬 5千元。 

    工作重點為： 

（一）結合專家學者，共同關注及掌握中國大陸社會、

政經情勢，提供政府及各界參考。 

（二）持續密切與國會、國內外訪賓及相關各界溝通

說明兩岸交流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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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各項資訊系統規劃、建置、維護等作業，

落實「A」級特定非公務機關資安防護之責任。 

（四）辦理員工教育訓練與各項專業研習活動。 

（五）其他綜合業務事宜。 

六、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計編列新臺

幣 100 萬元。工作重點為：辦理兩岸溝通、協調、

聯繫及交流等事宜，以促進兩岸和平穩定。 

七、預備金：計編列新臺幣 100 萬元。 

八、資本計畫—設備：計編列新臺幣 820萬元。 

    工作重點為： 

（一）加強各項行政作業數位化，以提昇為民服務效

率。 

（二）強化資訊作業系統之功能，以確保資訊設備穩      

定運作。 

（三）強化網路安全，以避免本會資料外洩。 

（四）配合業務需要，購置各項設備。 

 

肆、111 年度收支餘絀概況 

一、收入方面，全年計編列新臺幣 2 億 5,460 萬 6 千

元，其中政府補助款 1 億 5,718 萬 9 千元。較上

年度預算 2 億 5,822 萬 9 千元，減列 362 萬 3 千

元，減幅 1.40%。按來源別包括： 

（一）業務收入：2 億 1,294 萬 9千元。 

1.勞務收入：2,895 萬元。 

2.受贈收入：2,350 萬元。 

3.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1 億 5,718 萬 9 千元。 

4.其他業務收入：33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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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外收入：4,165 萬 7 千元，全數為財務收

入。 

二、支出方面，全年計編列新臺幣 2 億 6,867 萬 6 千

元，其中政府補助款 1 億 4,958 萬 9 千元。較上

年度預算 2 億 7,551 萬 1 千元，減列 683 萬 5 千

元，減幅 2.48%。按工作計畫別： 

（一）勞務成本：2 億 63 萬 1 千元，包括： 

1.一般行政：1 億 4,688 萬 1千元。 

2.文教業務：1,243 萬 8 千元。 

3.經貿業務：997 萬 3 千元。 

4.法律業務：1,546 萬 9 千元。 

5.綜合業務：1,487 萬元。 

6. 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100萬元。 

（二）管理費用：2,034 萬 3 千元，全數為一般行政。             

（三）其他業務支出：4,550 萬 2 千元，包括： 

1.一般行政：4,301 萬 7 千元。 

2.綜合業務：148 萬 5 千元。 

3.預備金：100 萬元。 

（四）業務外支出：220 萬元，全數為其他業務外支      

出。 

三、收入、支出相抵絀數 1,407 萬元。 

四、另購置設備之資本計畫，全年計編列新臺幣 820    

萬元，其中政府補助 76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1,150 萬元，減列 330 萬元，減幅 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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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會接受政府委託及授權辦理兩岸事務，力求妥

慎、循序漸進開展相關業務，預算編列均依實際需要

及撙節之原則辦理，期能有效運用政府補助經費。111

年度本會仍將在政府監督及授權下，並因應新情勢的

發展，以最嚴謹之態度處理相關業務，也會以更細緻、

更多元，精進的方式推動各項服務工作，期使民眾的

權益獲得更周全的保障，為兩岸民眾謀求最大福祉。 

    本會推動之各項服務、交流工作，都須有較多的

人力投入，以及相對必要之經費支應，爰均本當用則

用、當省則省之原則編列預算，有關本會 111 年度收

支營運預計表（詳如後附），懇請各位委員對本會業務

與預算持續鼎力支持。 

敬請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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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 (減 -)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205,348 100.00 收入 254,606 100.00 258,229 100.00 -3,623 -1.40  

169,906 82.74  業務收入 212,949 83.64 213,099 82.52 -150 -0.07  

16,316 7.95   勞務收入 28,950 11.37 28,900 11.19 50 0.17 
各合協辦機關專

案計畫、文書查驗

證工本費等收入。 

1,200 0.58   受贈收入 23,500 9.23 23,500 9.10 - - 
向民間團體募款

以支應本會業務

運作經費。 

152,342 74.19   政府補助基本 
    營運收入 157,189 61.74 157,189 60.87 - - 政府補助 1 億 5,718

萬9千元。 

48 0.02   其他業務收入 3,310 1.30 3,510 1.36 -200 -5.70 
大陸臺商子女夏

令營報名費、刊物

訂閱等收入。 

35,442 17.26  業務外收入 41,657 16.36 45,130 17.48 -3,473 -7.69  

35,442 17.26   財務收入 41,657 16.36 45,130 17.48 -3,473 -7.69 

包括定存 11.3 億

元，以年利率 0.79
％計、出租本會大

樓 3、4 樓等租金

收入及全權委託

投資約 3 億 1,500
萬元，暫以報酬率

6％估列。 

226,396 110.25 支出 268,676 105.52 275,511 106.69 -6,835 -2.48  

222,613 108.41  業務支出 266,476 104.66 274,211 106.19 -7,735 -2.82  

169,824 82.70    勞務成本 200,631 78.80 205,322 79.51 -4,691 -2.28 

包括人員維持、行

政業務、處理兩岸

事務(文教、經貿、

法律、綜合、兩岸

溝通協調聯繫及

交流)等。 

17,908 8.72   管理費用 20,343 7.99 24,492 9.49 -4,149 -16.94 
包 括 辦 公 室 管

理、通訊、設備養

護等。 

34,881 16.99     其他業務支 
   出 45,502 17.87 44,397 17.19 1,105 2.49 

包括大樓土地租

金、本會刊物製作

費及預備金等。 

3,783 1.84    業務外支出 2,200 0.86 1,300 0.50 900 69.23  

3,388 1.65      財務費用 - - - - - -  

395 0.19      其他業務外 
     支出 2,200 0.86 1,300 0.50 900 69.23 全權委託投資經

理及保管費。 

-21,048 -10.25 本期賸餘(短絀) -14,070 -5.52 -17,282 -6.69 3,212 -18.58  

說明 1.前年度決算、本年度及上年度預算數之百分比計算以該年度收入總額為基底(100％)。 
     2.比較增減之百分比計算為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數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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